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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由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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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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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银银河河证证券券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参参与与碳碳排排放放权权交交易易获获得得中中国国证证监监会会复复函函的的公公告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碳

排放权交易有关意见的复函》（机构司函[2024]2247 号，以下简称“复函”）。根

据该复函，公司自营业务在中国境内合法交易场所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应当严格

按照自营业务有关要求，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相关监管制度的规定，

并按照持有碳排放权账面金额的 30%计算风险资本准备。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和上述复函的要求，以服务实体经济，降低全社会减排

成本，推进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为目标，合规、审慎开展业务，并将相关业

务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27 日 

 


